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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
	描述立法院公報第85卷第51期 P51-52.pdf	
中文（臺灣）：《立法院公報》第85卷第51期第51至52頁。1996年10月18日，立法院第3屆第2會期第11次會議審議核四覆議案，會議紀錄：「行政院函，為貴院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，立刻廢止所有核能電廠之興建計畫，刻正進行之建廠工程應即停工善後，並停止動支任何相關預算且繳回國庫一案，經研議實難接受，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，移請貴院覆議案。決議：原決議不予維持。」除主席外，發言的立法委員為民主進步黨籍沈富雄、周伯倫、葉菊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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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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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文件来自中华民国的：
	宪法、法律、命令或公文（包括公务员于职务上草拟之文告、讲稿、新闻稿及其他文书）。
	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译物或编辑物。


依据中华民国《著作权法》（现实际于台澎金马地区有效）第九条著作权标的之限制，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，属于公有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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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
中文（中国大陆）添加一行文字以描述该文件所表现的内容


此文件中描述的项目
描绘内容






成立或创建时间



18 10 1996








多媒体类型



application/pdf
















文件历史


点击某个日期/时间查看对应时刻的文件。


		日期/时间	缩略图	大小	用户	备注
	当前	2016年4月5日 (二) 08:23	[image: 2016年4月5日 (二) 08:23版本的缩略图]	1,025 × 1,429，2页（102 KB）	Solomon203	User created page with UploadWizard





文件用途


以下页面使用本文件：

	建國廣場




元数据

此文件中包含有扩展的信息。这些信息可能是由数码相机或扫描仪在创建或数字化过程中所添加。


如果此文件的源文件已经被修改，一些信息在修改后的文件中将不能完全反映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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